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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著作权可分割性与法律规制研究
陈燕

湖北大学，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著作权的可分割性成为权利行使与利益分配的核心问题。本文从数字环境下著

作权分割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权利分割的实践困境，结合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应用，探讨法律规制的优化

路径。研究发现，现行法律框架需通过动态授权机制、权利登记标准化及平台责任重构等方式应对数字时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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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全面迈入

数字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信息的传播方式、速度

以及范围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对传统的著作权制

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作品的兴起，使得著作

权的可分割性与法律规制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

题。著作权的可分割性，是指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著作

权的各项权能可以相互分离，分别进行行使或转让。这

一特性在数字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数字作品的电子

化发行省去了传统出版流程中的诸多环节，使得用户能

够更加方便地获取和使用作品，同时也为作者提供了更

加灵活多样的权利行使方式。例如，作者可以将数字作

品的复制权转让给出版社，而将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等转让给其他机构或个人，从而实现著作权的多元化

利用。

然而，著作权的可分割性也带来了法律规制上的复

杂性。在数字时代，如何平衡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与社

会公众的利益需求，如何确保著作权的合法行使并防止

侵权行为的发生，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完善著

作权法律制度，明确数字作品的保护范围、权利归属以

及侵权责任等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数字版

权管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数字作

品的有效保护和管理。

1 著作权可分割理论性的理论逻辑与数字嬗变

1.1 传统著作权可分割性的法律基础

随着传统著作权可分割性的法律基础主要体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规中。首先，著

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人身权，如发表权、

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与作者的人身紧

密相连，一般不能转让。而财产权，如复制权、发行权、

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等，涉及作品的经济利用，可

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转让或分割。

对于合作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上有更为具体的规定。

如果合作作品的各个部分可以独立存在且互不干扰，那

么作者们可以就各自创作的部分单独享有著作权，这种

情况下著作权是可以分割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分割行

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即不能

损害其他合作作者对其创作部分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

既保护了合作作者的个体创作成果，又维护了合作作品

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此外，著作权的分割并非随意进行，它必须遵循法

律法规的规定，确保分割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在

分割版权时，应明确约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以避免后

续产生纠纷。

综上所述，传统著作权的可分割性在法律上是有明

确依据的，它体现了著作权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有利于

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但同时也要注意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确保著作权的合法行使。

1.2 数字技术对权利分割的深化影响

数字技术对权利分割的深化影响主要体现在著作

权领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当下传统的作

品复制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复制权包括以数字化等方式将作

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新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

等使得数字化复制变得更加容易和高效，这不仅改变了

传统复制方式，还大大提高了复制的效率和范围，从而

使得复制权的行使和分割变得更加灵活多样。

在著作权法中有关发行权的定义，即发行权是指以

出售或者赠与的方式向公共群体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

印件的权利。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作品的发行不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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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体形式，电子书籍、音乐、电影等数字产品通过网

络广泛传播。这使得发行权在网络环境下有了新的表现

形式，同时也给著作权人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进一步

推动了发行权的分割和多样化利用。

著作权法中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

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

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技术如流媒体、移动互联网等

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发展。现在，公众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作品，这既方便了公众，也

给著作权人带来了更多的授权和收益机会，使得信息网

络传播权成为著作权分割中的重要一环。

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为著作权的分割和利用带来

了更多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性和挑战。一方面，

数字作品的创作、传播和利用方式更加多样化，使得著

作权的分割和行使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数字化复

制和网络传播的便捷性使得盗版和侵权行为更加容易

发生，给著作权的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在数字时代，著作权的分割和行使需要更加

谨慎和灵活，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推动作品

的传播和利用，又要加强著作权的保护，防止盗版和侵

权行为的发生。同时，法律规制也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

以适应数字时代著作权分割和利用的新变化。

2 数字著作权分割的实践困境

2.1 权利归属与交易透明度问题

在数字时代，著作权的形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这给著作权的分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

的著作权法往往难以适应这些新变化，导致在判定数字

著作权的分割时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例如，对于网

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型传播方式，如何界定其是否构成

合理使用，是否属于著作权的分割范围，目前尚缺乏明

确的标准。影视剧衍生品开发中编剧、配乐作者、特效

团队的二次授权纠纷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法律更新的速度，

这导致在数字著作权的分割和保护方面存在技术与法

律之间的冲突。例如，对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作

品，其著作权归属和分割问题目前尚存在争议。此外，

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盗版和侵权行为变得更加隐蔽

和复杂，给著作权的保护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2.2 法律规制的适应性不足

虽然我国在著作权法中对数字著作权进行了一定

的规定，但这些条款往往较为模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

例如，著作权法中的“三步检验法”虽然为合理使用的

判定提供了一定的框架，但其高度概括性使得在实际应

用中难以准确把握。此外，兜底条款的设置也未能有效

解决数字著作权分割中的实践问题，因为目前尚未有明

确的法律、行政法规对兜底条款进行进一步解释和细化。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数字著作权的分割和合理使用，

不同法院往往采取不同的解释路径，导致判决结果的不

一致。这种不一致性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也给当

事人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惑和纠纷。例如，在判定网络直

播是否构成著作权的分割时，有的法院采取严格的文义

解释路径，认为只要不符合著作权法所列举的合理使用

情形，就直接认定构成侵权；而有的法院则采取更加灵

活的解释路径，认为只要符合相关构成要件，就可以构

成合理使用。

3 法律规制的优化路径

3.1 构建动态授权机制

需要明确并保护新闻作品的版权。随着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新闻出版业迅猛发展，版权保护

问题也愈发复杂。《著作权法》的修改将不受法律保护

的时事新闻压缩为“单纯事实消息”，有助于厘清新闻

报道保护与不保护的界限。然而，当前仍存在规则滥用

和监管失灵等问题。因此，需要细化“合理使用”的情

形和程序，防止其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挡箭牌”。应

构建相对现有法律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依托

国家版权的监管平台，进一步扩大该版权权限的监管范

围和监管对象。同时，需要衔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机

制，确保事后监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通过代码自动执行预

设规则，为动态授权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其法律效力仍

需明确。将智能合约视为“以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的意

思表示”，符合《民法典》对民事法律行为形式的要求。

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区块链存证第一案”（2019）

中，认可了区块链智能合约生成的电子证据效力。参考

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UETA）第 7条，承认代码协

议与传统书面合同的等效性，但需满足“可理解性”要

求（如向用户公示关键条款）。针对不同使用场景（如

短视频配乐、NFT 衍生品），预设标准化智能合约模板。

例如，音乐平台 Audius 允许创作者设置“非商业使用

免费+商业使用分成”的自动授权规则。引入算法实时

调整许可费用。例如，Adobe Stock根据图片下载次数、

使用范围（如社交媒体或广告投放）自动计算版税。

传统“全有或全无”的授权模式难以应对碎片化需

求，需建立差异化授权体系。借鉴 CC0（放弃版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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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SA（署名-相同方式共享），在《著作权法》第 2

4条“合理使用”条款中增设“用户生成内容（UGC）”

例外。例如，日本《著作权法》第 30-4 条允许“轻微

使用”他人作品进行二次创作。YouTube Content ID

系统自动识别侵权内容，允许版权方选择“下架”或“共

享广告收益”，该模式可扩展至直播打赏、虚拟礼物等

场景。通过区块链记录数字艺术品的每一次转售，并按

智能合约约定向原作者支付版税（如OpenSea平台的“创

作者版税”功能）。

3.2 完善权利登记与追踪系统

应加强网络监管平台建设，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

大数据技术，对新闻转载行为进行技术控制，建立版权

跟踪系统等，对侵权行为实施更加精准有效地打击。

当前版权登记存在“多头管理、数据孤岛”问题，

需构建统一的权利数据库。由国家版权局牵头，制定区

块链节点的准入标准、数据格式（如遵循W3C 的 Verif

iable Credentials 标准）、跨链互通协议。推动版权

链与法院“司法区块链”的对接，实现确权、授权、维

权全流程闭环。对主动登记的权利人提供诉讼举证便利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 11 条，区块链存证可直接作为证据）。对

小微创作者实施登记费用减免，提高长尾作品的登记意

愿。

数字作品的跨境流通要求建立国际协同机制。参考

《马拉喀什条约》对无障碍格式版的跨境互认，推动主

要国家版权局之间的区块链数据互信。例如，欧盟“EB

SI（欧洲区块链服务基础设施）”计划已实现成员国版

权数据的互通。训练多模态AI 模型（如 Google 的 Con

tent ID、字节跳动的“灵识系统”），识别文字、图

像、音频、视频的侵权内容。欧盟《数字服务法》（DS

A）第 14条要求算法透明度，可作为参考。

3.3 重构平台责任体系

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平台在著作权保护中的责任

和义务，政府应加强对平台的监管，确保平台切实履行

著作权保护义务。平台应引入版权内容过滤机制，对上

传内容进行自动筛查，及时发现并处理侵权内容，提高

版权保护效率，降低侵权风险。平台应积极与内容创作

者、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建立版权合作机制，共同打

击侵权行为，推动版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平台应通

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提升公众的版权意识，营造尊重版

权、保护版权的良好氛围。

传统“通知-删除”规则难以应对算法推荐带来的

规模性侵权，需按平台类型与规模设定差异化责任。借

鉴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 17 条，要求月活

超 500 万用户的平台部署版权过滤系统。例如，抖音对

热门歌曲建立“预授权库”，上传视频若匹配库内作品

则自动触发授权流程。允许平台以“技术不可行”为由

豁免责任（如对 AI 生成内容的识别困难），但需承担

举证责任。若平台明知或应知侵权内容（如用户多次举

报同一作品），则不得援引避风港原则。参考美国“Vi

acom诉 YouTube案”，法院以“实质性知情”作为责任

判定标准。

权利碎片化导致收益分配复杂化，需建立多方参与

的分配模型。在 NFT 交易中嵌入“多方分润”代码，例

如，某数字画作每次转售时，自动向原作者支付 10%、

首次购买者支付 2%、平台收取 3%。若智能合约存在漏

洞导致分配错误，应适用《民法典》第 157条“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条款，允许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推动音

著协、文著协等机构接入区块链平台，实现实时版税分

配。例如，美国 ASCAP（作曲家协会）利用分布式账本

技术，将版权费结算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天。

在线纠纷解决（ODR）与区块链结合，可降低维权

成本。在智能合约中预设仲裁机构（如中国广州仲裁委），

争议发生时自动触发仲裁程序，裁决结果通过区块链送

达各方。对索赔金额低于 5000元的案件，采用 AI调解

系统（如荷兰的“ Rechtwijzer”），根据历史判例生

成和解方案。

4 结论

数字时代的著作权可分割性既是技术驱动的必然

趋势，也是利益平衡的制度挑战。未来法律规制需在技

术创新与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技术治理

法律化”与“法律治理技术化”的双向互动，构建适应

当代新型数字生态的版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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